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关于征集 2025 年度自治区专业技术人才知识

更新工程有关项目选题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区直有关单位，各国家级、自治区

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：

为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，进一步推动我区专

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，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 财政厅 工业和信息化厅 科技厅 教育厅 广西科学院关于

印发广西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桂人社发

〔2022〕1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我厅将于 2025年继续开展自治区级

重点研修培训项目（含高级研修项目、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培训项

目和岗位培训项目）的选题征集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题要求

（一）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以及中央和自治区人

才工作会议精神，全面贯彻“三大定位”新使命和“五个扎实”

新要求，围绕全方位开放发展、创新驱动发展、工业强桂、乡村

振兴、交通强区等重大战略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重大方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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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加快“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”建设（建设铸牢中华民族意

识共同体示范区，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和粤港澳

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，建设沿边临港产业园，高水平共建西部陆

海新通道）,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济主战场、面向国家重大

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，聚焦高精尖人才，加强高层次人才、

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培养。支持面向革命老区、民族地

区、边疆地区的人才培养项目。

（二）自治区级研修培训项目中，高级研修项目主要紧密围

绕本地区、本系统、本行业及本工作单位的实际需要确定培训内

容，突出解决科研、生产和管理中遇到的重点、难点问题；急需

紧缺人才培养培训项目主要以更新知识、掌握先进技术、提升专

业技术水平为主要内容，紧贴急需紧缺人才的职业发展需求；岗

位培训项目主要以人才理念更新、知识更新拓展、科学精神和职

业道德养成，实践能力提升、团队合作、技术适应、创新创业等

能力提升训练为主要内容，重在完善专业技术人才知识结构，增

强综合素质，提升岗位适应和职业发展能力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自治区级研修培训项目按照高水平、小规模、重特色等要求

组织，应当面向全区招收学员，学员一般应是具有中高级专业技

术职务（职称）的专业技术人员、在实际工作中成绩突出的中青

年专业技术骨干、在管理岗位工作的经营管理人员，并应向乡村

振兴重点帮扶县和基层一线人才倾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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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组织管理

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对申报单位报送的项目内容、培

训方式、授课人员、举办时间以及参加学员等办班计划进行审核，

确定并下达年度培训项目，各承办单位在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

负责具体组织落实。培训项目时间一般为 5天左右。培训方式主

要采取培训、研讨、交流、考察等，考察活动要结合教学内容，

注重实效。各承办单位原则上要在 2025年 10月 31日前完成办班，

在办班结束后的 1 个月内将有关办班材料报送至我厅专业技术人

员管理处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各市各部门及相关单位根据上述选题要求和培训内容，

结合本地区、本行业领域实际，推荐自治区级研修培训项目选题

进行申报。申报单位应按要求填写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专业技术人

才知识更新工程 2025 年研修培训项目申报表》（附件），于 2024

年 8月 16日前，将纸质版材料报送至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，同时将电子版材料（含 word版和加盖公章

PDF版）发送至指定邮箱（zyjsryglc@rst.gxzf.gov.cn）。

（二）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根据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

新工程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和我区实际，重点结合选题要求组织审

核。

（三）根据审核结果，自治区级研修培训项目由自治区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年度研修培训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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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联系方式

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

联 系 人：张文雯，联系电话：0771-5866234

电子邮箱：zyjsryglc@rst.gxzf.gov.cn

地 址：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星湖路北二里 2-1号南楼 513室

邮 编：530022

附件：广西壮族自治区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2025年研

修培训项目申报表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4年 7月 1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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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西壮族自治区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
2025年研修培训项目申报表

项目名称

经费保障 单位是否有相应培训经费保障：¨是 ¨否

项目类别

¨高级研修项目

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培训项目

岗位培训项目

（只能选择其中一项，请在选择项打“√”)

研修培训

目的和作用

研修培训

内容和方式

授课专家

情 况

培训对象

办班时间和

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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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单位信息

（公章）

单位名称 联系人

办公电话 手 机

传 真 邮 箱

地 址 邮 编

推荐单位

信息

单位名称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推荐意见

经认真审核，承办单位符合申报条

件，同意推荐。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备 注

说明：1.此表为样表，填报单位可根据需要扩展；

2.承办单位和推荐单位均需加盖公章；

3.样表中的推荐单位为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、国家级和

自治区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。


